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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勞 工 處 （簡 稱 "本 處"） 在 本簡介會/課 程 / 講 座 / 研 討 會 / 網 上 研 討 會
（簡 稱 "演 講"）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只 屬 一 般 指 引 及 只 供 參 考 之 用， 並
不 會 減 輕、 限 制 或 取 代 任 何 人 須 依 法 履 行 法 定 職 責 的 法 律 責 任
。 雖 然 本 處 已 盡 力 確 保 這 個 演 講 上 的 資 料 準 確 無 誤 及 以 "演 講
當 日 的 現 況" 形 式 提 供， 但 本 處 並 不 對 該 等 資 料 作 出 任 何 性 質
明 示 或 隱 含 的 聲 明、 陳 述 或 保 證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該 等 資 料 的 準 確
性、 完 整 性、 可 靠 性、 及 時 性 及 用 於 任 何 特 定 情 況 的 合 適 性)。
就 該 等 資 料 的 任 何 錯 誤、 遺 漏、 錯 誤 陳 述 或 失 實 陳 述 (不 論 是 明
示 或 隱 含 的)， 本 處 概 不 承 擔 任 何 法 律 責 任。 對 任 何 因 使 用、 不
當 使 用、 依 據 或 未 能 使 用 該 等 資 料 而 引 致 或 所 涉 及 的 損 失、 毀
壞 或 損 害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相 應 而 生 的 損 失、 毀 壞 或 損 害)，本 處 概
不 承 擔 任 何 法 律 責 任、 義 務 或 責 任。

版權公告
本 演 講 的 內 容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所 有 文 本 、 平 面 圖 像 、 圖 畫 、 圖
片 、 照 片 以 及 數 據 或 其 他 資 料 的 匯 編 ， 均 受 版 權 保 障 。 嚴 禁 複
製 、 改 編 、 分 發 、 發 布 或 向 公 眾 提 供 該 等 版 權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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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辦密閉空間作業
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批核條件
[第II 部分—單元2(a)及2(b)]

核准工人安全訓練課程

核准工人安全訓練重新甄審資格課程

合資格人士安全訓練課程

合資格人士銜接課程

合資格人士安全訓練重新甄審資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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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辦強制性安全訓練課程
的批核條件

(第I部分 — 營辦守則)
出版日期：

2024年 10月 10日
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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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從勞工處網頁下載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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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核條件修訂的目的

配合《密閉空間工作的
安全與健康工作守則》
修訂版2024年 5月 31
日憲報刊登，2024年
11月 30日生效

加強合資格人士及核准
工人對密閉空間意外成
因及風險的認識及應付
這些風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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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核條件的主要修訂
實習及考試錄影

入讀合資格人士銜接課程要求

導師資格

課程所需時間

實習

筆試及實習試

證明書的有效期限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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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實習考試錄影(包括個人防護裝備
和連續空氣監測設備)

 營辦機構須為筆試過程(包括在試場進行的分發及批改
試卷) 及

 第11.5條訂明的實習試錄製視聽記錄。該段記錄必須清
晰且能讓人識別課程的名稱、時間及地點，以及能記錄
所有學員、考官、監考員及其他在場人士的舉動。該段
記錄須連續記錄各項活動，不可加以剪輯。從該段記錄
須清楚看到在場人士的舉動及清楚聽到考官及監考員的
說話。(AC-1 9.25)

https://cn.linguee.com/%E4%B8%AD%E6%96%87-%E8%8B%B1%E8%AF%AD/%E7%BF%BB%E8%AD%AF/%E4%B8%BE%E5%8A%A8.html
https://cn.linguee.com/%E4%B8%AD%E6%96%87-%E8%8B%B1%E8%AF%AD/%E7%BF%BB%E8%AD%AF/%E4%B8%BE%E5%8A%A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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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連續空氣監測設備實習錄影

如營辦機構舉辦的安全訓練課程需使用以下個人防護設備或連續性
空氣監測設備進行實習及／或實習試，則營辦機構須在進行實習及
／或實習試期間為個別學員錄製視聽記錄：

 設有救生繩及防墮裝置的安全吊帶；

 認可呼吸器具；及

 連續性空氣監測設備。

 該段記錄必須清晰且能讓人識別課程的名稱、時間及地點，以及
能記錄每名學員的實習及／或實習試情況(容許同時記錄多於一
名學員)。該段記錄須連續記錄每個實習及／或實習試動作，不
可加以剪輯。從該段記錄須清楚看到學員的每個實習及／或實習
試動作及清楚聽到導師、考官及監考員的說話。 (AC-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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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辦機構 須確保入讀銜接課程的學員
是持有在2024年11月30日或以後獲發
的「核准工人證明書」，而證明書的
有效時間須於報讀當日計不少於1年。
(AC II- 2b 2.2)

入讀銜接課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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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導師資格

 具備至少兩年直接參與密閉空間工作的實際
經驗；

 獲處長認可為合資格人士安全訓練課程的實
習導師; 或

 獲處長認可為核准工人安全訓練課程的實習
導師。

(AC II- 2a 3.2.5) (AC II- 2b 3.2.5)



Labour Departme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ranch 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Labour Departme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ranch 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Labour Departme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ranch 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課程所需時間

合資格人士及核准工人的訓練課程
所需的時間(不包括實習試時間)均
會增加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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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所需時間
課程 核准工人(完整) 核准工人(重新甄審)

現行 新 現行 新

完整課程
(以小時計) 
(不包括實習試)

8
(1 日)

8+4
(1.5日)

7
(1日)

7+4
(1.5日)

實習 –救生繩, 
呼吸氣具等

180分鐘 250分鐘 180分鐘 230分鐘

實習–空氣監測
設備

- - - -

筆試 30分鐘 40分鐘 30分鐘 40分鐘

實習試 --- 每位學員最
多16分鐘

--- 每位學員最
多16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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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所需時間
課程 合資格人仕(完整) 合資格人仕

(銜接課程)
合資格人仕
(重新甄審)

現行 新 現行 新 現行 新
完整課程
(以小時計) 
(不包括實習
試)

8+8
(2日)

8+8+4
(2.5日)

8
(1日)

8+4
(1.5日)

8+4
(1.5日)

8+8
(2日)

實習 –救生
繩, 呼吸氣
具等

180分鐘 215分鐘 0 120分鐘 180分鐘 215分鐘

實習–空氣
監測設備

70分鐘 90分鐘 70分鐘 90分鐘 30分鐘 75分鐘

筆試 30分鐘 45分鐘 30分鐘 45分鐘 30分鐘 45分鐘
實習試 --- 每位學員

最多22分
鐘

--- 每位學員
最多22分

鐘

--- 每位學員
最多22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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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示範及實習
營辦機構須確保每位學員均安全地親身完成實習，
並為學員提供以下設備(共同使用)作完整課程、銜
接課程及重新甄審資格課程的實習用途：

 最少一套救生繩及三腳架／四腳架；

 最少兩部隨身動態感應警報器；

 最少兩套附有足夠壓縮空氣的自攜式認可呼吸器
具；及

 最少兩部能感測氧氣、一氧化碳、硫化氫及易燃
氣體，並備有兩個級別警報設定的連績性空氣監
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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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示範及實習

營辦機構亦須為每名學員提供以下設備作完
整課程、銜接課程及重新甄審資格課程的實
習用途：

 一套安全吊帶；及

 一個用於自攜式認可呼吸器具的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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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程序
 每位學員使用安全吊帶、救生繩及三腳架／四
腳架進行實習。

 配戴及脱下安全吊帶

 將安全吊帶繫上救生繩及除下

 將安全吊帶繫上三腳架／四腳架的吊重機

 使用三腳架／四腳架的吊重機將安全吊帶升起
及下降

 將安全吊帶由三腳架／四腳架的吊重機除下

(AC II- 2a 附件4 7.3) (AC II- 2b 附件5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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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程序

 啓動隨身動態感應警報器

 檢查隨身動態感應警報器電力是否充滿

 配戴隨身動態感應警報器

 關掉隨身動態感應警報器

(AC II- 2a 附件4 7.4) (AC II- 2b 附
件5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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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程序
每位學員必須使用自攜式認可呼吸器具進行
實習。

實習程序: 

 氣樽壓力測試(即檢查氣樽餘壓)

 高壓漏氣測試(即氣喉漏氣測試)

 呼吸器警笛測試(即警笛的功能檢查)

 配戴整套呼吸器具及合適調整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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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程序

 進行正確負壓測試(即面罩負壓的檢查)

 打開氣樽氣閥門

 將氣樽的氣喉連接面罩

 配戴呼吸器具下正常呼吸

 正壓測試(即面罩正壓的檢查)

 卸除整套呼吸器具

 關閉氣樽氣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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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程序
合資格人士銜接課程的實習

 實習使用配備多種感測器的空氣監測設備

 須使用能感測氧氣、一氧化碳、硫化氫及易燃氣體
的空氣監測設備進行實物實習課

 課程營辦機構須備有充足數目的連續性空氣監測設
備（最少兩套）以確保實習訓練及實習試能順利地
進行

 每位學員必須使用空氣監測設備進行實習

(AC II- 2b 附件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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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

延長考試時間

 核准工人40分鐘（增加10分鐘）

 合資格人士45分鐘（增加15分鐘)

(AC II- 2a 6.1-6.2) (AC II- 2b 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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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試
試卷分為兩部分

A) 核准工人

 第一部分– 10分鐘、5題選擇題、及格分數為 100%

 第二部分– 30分鐘、20題選擇題、及格分數為 75%

B)合資格人士

 第一部分– 15分鐘、10題選擇題、及格分數為
100%

 第二部分– 30分鐘、20題選擇題、及格分數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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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試
A) 核准工人

 使用隨身動態感應警報器及自攜式認
可呼吸器具

B) 合資格人士

 使用隨身動態感應警報器及自攜式認
可呼吸器具

 使用連續性空氣監測設備

C) 合資格人士實習試 - 示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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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試

營辦機構須確保每位學員均安全地親身完
成實習試，並為學員提供以下設備(共同使
用)作完整課程、銜接課程及重新甄審資格
課程的實習試用途：

 最少兩部隨身動態感應警報器；及

 最少兩套附有足夠壓縮空氣的自攜式認
可呼吸器具



Labour Departme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ranch 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實習試

營辦機構亦須為每名學員提供以下設備作完
整課程、銜接及重新甄審資格課程的實習試
用途：

 一套安全吊帶；及

 一個用於自攜式認可呼吸器具的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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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試
營辦機構須確保實習試的考官為完整課程
、銜接課程或重新甄審資格課程的實習導
師，實習試考官也可以是具備使用空氣測
試設備和隨身動態感應警報器相關經驗及
持有有關認可呼吸器具訓練證書為本完整
課程或重新甄審資格課程的理論導師。每
位考官最多可在同一時間評核兩位應考學
員，但營辦機構必須在應考學員之間提供
合適和足夠分隔，以防相鄰的應考學員在
實習試中作弊及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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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試

每位學員必須在載於附件7 (核准工人)及附
件 9(合資格人士) 內的每項考核項目的限
時內正確完成所有考核項目，才可在實習試
取得合格。營辦機構須提供合適計時器，供
應考學員知悉剩餘考試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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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試

營辦機構須提供載於附件7 (核准工人)或附件
9 (合資格人士)的實習試評分表予考官使用。
並在實習試試場展示載於附件8 (核准工人)或
附件10 (合資格人士)的實習試考核指示給應
考學員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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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試

營辦機構須確保考官、監考員及學員在每
位應考學員完成實習試後，均即時閱讀並
簽署實習試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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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試

營辦機構須安排實習試緊接在筆試的試後
複習之後進行。營辦機構亦須以隨機抽籤
方式編排每位學員的實習試次序，並於課
程的第一天通知每位學員有關實習試(例
如考試時間、地點等)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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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考
營辦機構須容許筆試及／或實習試不及格的
學員重考一次

A) 筆試

 在重考時，該學員只需在之前未能取得
及格分數的部分試卷(即第一部分試卷及
/或第二部分試卷) 取得及格分數，即可
在筆試重考中取得合格成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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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考

B) 實習試

 學員只需在規定的限時內正確完成所有之
前未能通過的考核項目，即可在實習試重
考中取得合格成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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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課程內容摘要
 意外個案研究及分析

 《密閉空間工作的安全與健康工作守則》修
訂

−安全工作系統

−密閉空間危險評估表格

−許可工作證明書

−空氣監測警報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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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 最新嘅營辦密閉空間安全訓練課程的批核
條件喺11月30號生效後有冇寬限期? 11月
30日都買唔齊面罩咁點算呀？

答：最新的ACII – 單元2(a) & 2(b) 將會在
2024年11月30日如期實施。至於面罩不足
的問題，本處會按照當時的實際情況處理
。不過按目前資料顯示，大部分的課程營
辦機構都可在限期時提供足夠的面罩供學
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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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2. 面罩可唔可以用酒精消毒？

答：一般情況下，我們不反對使用一般75%的酒
精消毒面罩。但我們建議營辦機構需向有
關面罩供應商查詢相關面罩的消毒方法。

3. 在訓練課程中，當學員實習使用安全吊帶
、救生繩及三腳架／四腳架是否需要進行
錄影和錄音？

答：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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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4. 筆試第一部分試卷及第二部分試卷是否同

時派比考生？

答：由於第一部分試卷及第二部試卷是分別獨
立計時，所以應該是先完成第一部分試卷
，然後才派第二部分試卷。

5. 筆試試卷係幾時改卷？係咪每部分試卷考
完即刻改卷？

答：我們預計是考完兩部分試卷後立即改卷。
但如果營辦機構有充足人手，當然可以在
筆試第一部分試卷完結後立即開始改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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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6. 筆試唔合格，可唔可以考實習試？

答：可以。雖然不能獲取證明書，但即使筆試
任何一部分試卷或多部分試卷，考生都可
以選擇繼續餘下的實習試。營辦機構有責
任在考試前向考生解釋有關考試安排，方
便考生自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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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7. 實習試考核項目嘅次序可唔可以改變？

答：考核項目嘅次序是不可以改變，但考核項
目內有多個子項目，營辦機構可以按各自
設備的需要，調動子項目的次序。但前題
是不可刪減任何考核內容。營辦機構亦必
須同時對附件8及附件10自行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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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8. 實習試嘅時候，考生可唔可以睇住附件8、

附件10嚟考試呀？

答：營辦機構必須在實習試試場展示載於附件8
或附件10的實習試考核指示給應考學員跟
隨。

9. 營辦機構空間有限，實習試可不可以租其
他課室進行？

答：可以，但需要事前得到勞工處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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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0. 為什麼營辦機構須以隨機抽籤方式編排每
位學員的實習試次序，並於課程的第一天
通知每位學員有關實習試(例如考試時間、
地點等)的安排？

答：這樣可以避免學員之間爭論那一個提早或
延遲實習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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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1. 重考有冇規定幾時要完成？

答：根據一貫的做法，盡可能即日完成。如有
個別原因而不能在即日完成，亦應與學員
商討，盡快安排完成。營辦機構須安排重
考在緊接相關考試的20個工作日內舉行。

12. 同一個訓練課程，可否由兩位或以上不同
的認可導師任教？

答：如該營辦機構有相關的認可導師即可以。



Labour Department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Branch 勞工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常見問題

13. 營辦機構可不可以俾學員完成實習試後，
立即離開及獲取證明書？

答：由於實習試的時間並不包括在課程所需時
間內，不是應考的學員不需停留在課室內
。只要學員完成課程，並在筆試及實習試
取得合格，就可以獲取相關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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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4. 如果學員不能在即日重考實習試，證明書的有效期
係幾時開始？

答： 就完整課程，證明書的有效期須由學員成功完成課
程的當日開始計，即所有考試及格日開始計。

就重新甄審資格課程，證明書的有效期須以下列日
期開始計算：

a.如重新甄審資格課程在舊證到期前6個月內完成
，則由舊證屆滿日期的後的首天起計算，或

b.如重新甄審資格課程在舊證到期後3個月內完成
，則由完成重新甄審資格課程當日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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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5. 合資格人士訓練課程及核准工人訓練課程的實習試
的考官是否可以互通？

答： 不可以。同一位導師可以擁有上述兩種課程實習試
考官的資格，但基本上，上述兩種課程實習試考官
的資格是分開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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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閉空間從業員的職安健網上公開講座 -
密閉空間工作的職安健及空氣監測警報的
設定

 2024年10月31日（中文場次）

 2024年11月21日（in English）
 職安局

https://sms.oshc.hk/portal/enrollment/activit
yT.aspx?activityid=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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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 2.0」流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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